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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嘉 義 大 學 實 習 學 生 到 職 報 到 表 
   年   月  日填報 

實習生姓名：            系班別：             實習指導教授：           

 

實習學校  校長/園長  

教務主任  輔導教師  

學 校 

地 址 

□□□□□□ 

 

電話： 

傳真： 

實 習 生 

通訊地址 

 □□□□□□ 

 

電話： 

手機： 

全校班級數：      班（普通班：    班；幼兒園：    班；特教班：    班） 

同校實習之其他

實習生姓名及畢

( 結 ) 業 學 校 

 

報 到 日 期 年       月       日 

校長/園長簽章  

備

註 

 

備註：本表請於第一次返校座談時繳回或寄回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輔導組，並請實習機構

於實習平台上維護資料為「已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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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全時修習教育實習課程切結書 

 

本人          係     學年度     月         ﹙系所班﹚畢

﹙結﹚業生，擬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至 

        縣﹙市﹚         （學校）參加教育實習，依據

教育部規定，為落實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全時教育實習課程之

立法意旨，本人於參與教育實習課程期間，全時參與本校與教育實習

機構規劃之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等活動；

並保證不發生於教育實習期間違規兼代課（理）之情事。 

此  致 

 

國立嘉義大學 

                              

 

立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本表請於第一次返校座談時繳回或寄回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輔導組。 


